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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源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一年股東常會議程 

時間：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上午九時三十分 

地點：桃園市龍潭區聖亭路八德段二三六號(本公司龍潭廠區)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一、大會開始(報告出席股數) 

二、主席就位 

三、全體肅立 

四、唱國歌 

五、向國旗暨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 

六、主席致詞 

七、長官及來賓致詞 

八、報告事項： 

(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 

(二)一一○年度財務報告。 

(三)審計委員會查核一一○年度決算報告。 

(四)一一○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五)一一○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 

(六)其他報告事項。 

九、承認事項 

    第一案 :本公司一一○年度決算表冊，提請承認。 

    第二案 :本公司一一○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承認。 

十、討論事項： 

    第一案 :本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提請審議。 

    第二案：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案，提請審議。 

十一、選舉事項： 

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改選案。 

十二、其他事項： 

解除本公司新當選之非原任董事競業禁止案，提請審議。 

十三、臨時動議。 

十四、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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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 一一○年度營業報告。 

本公司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見本手冊第 13 頁至第 14 頁) 

（二） 一一○年度財務報告。 

1. 本公司一一○年度個體財務報告。(見本手冊第 15 頁至第

24 頁) 

2. 本公司及子公司一一○年度合併財務報告。 (見本手冊第

25 頁至第 34 頁) 

（三） 審計委員會查核一一○年度決算報告。 

本公司一一○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見本手冊第 35頁) 

（四） 一一○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本公司 110 年度未計入員工及董事酬勞之稅前利益為新台幣

1,512,374,385 元，業經 111 年 3月 16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分

配員工酬勞 2%，計新台幣 30,247,488 元(全為現金)，分配董

事酬勞 1%，計新台幣 15,123,743 元(全為現金)。 

（五） 一一○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 

1. 本案係依公司章程第廿二條之一規定，盈餘分派若全數以現

金發放時，董事會得以特別決議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2. 本案業經 111 年 3 月 16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本公司 110 年度

盈餘全數分派現金股利每股 1.3 元，計新台幣 841,952,007

元，現金股利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滿五年後轉入

資本公積，現金股利配息基準日為 111 年 4月 29 日。 

（六） 其他報告事項 

本公司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之股東提案期間為一一一年三月

廿八日至四月六日止，該期間並無接獲任何股東之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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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一○年度決算表冊，提請承認。 

說 明：本公司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業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並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查核完峻，認為尚無不符，謹 

        提請承認。 

一、 營業報告書 (見本手冊第 13 頁至第 14頁) 

二、 財務報表   (見本手冊第 15 頁至第 34頁) 

決 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一○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承認。 

說 明：本公司一一○年度盈餘分配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審計 

    委員會查核完峻，謹提請承認。（見本手冊第 36 頁） 

決 議： 

-3-



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臺證治理字第 1080024221 號公告之「台灣證券交易所(股)

公司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第四條

規定，為使日後如有董事長與總經理為同一人時，董事會席次

有調整的空間，故修正本公司章程第十六條。 

二、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修正對照表如下：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六條： 

本公司設董事九至十三

人，任期為三年，連選

得連任。 

(以下省略)

第十六條： 

本公司設董事九至十一

人，任期為三年，連選

得連任。 

(以下省略)

依據「台灣證券交易所

(股)公司上市公司董事

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

循事項要點」第四條第

二項規定修正。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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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1 年 1 月 28 日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0465 號令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部分條文，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相關

條文。 

二、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如下：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之專家

資格及注意事項 

（略） 

二、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

書時，應依其所屬各同業公會之

自律規範及下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

身專業能力、實務經驗及獨

立性。 

(二)執行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

執行適當作業流程，以形成

結論並據以出具報告或意

見書；並將所執行程序、蒐

集資料及結論，詳實登載於

案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

數及資訊等，應逐項評估其

適當性及合理性，以做為出

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之基

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

具備專業性與獨立性、已評

估所使用之資訊為適當且

合理及遵循相關法令等事

項。 

第五條 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之專家

資格及注意事項 

（略） 

二、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

書時，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

身專業能力、實務經驗及獨

立性。 

(二)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

執行適當作業流程，以形成

結論並據以出具報告或意

見書；並將所執行程序、蒐

集資料及結論，詳實登載於

案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

數及資訊等，應逐項評估其

完整性、正確性及合理性，

以做為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

書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

具備專業性與獨立性、已評

估所使用之資訊為合理與

正確及遵循相關法令等事

項。 

一、依據「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第五

條規定修正。 

二、為明確外部專家應

遵循程序及責任，

明定專業估價者及

其估價人員、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

銷商出具估價報告

或意見書，除現行

應依承接及執行案

件時應辦理相關作

業事項外，並應遵

循其所屬各同業公

會之自律規範辦

理。 

三、鑑於專家執行出具

估價報告或合理

性 意 見 書 之 工

作，並非屬財務報

告之查核工作，爰

修正「查核」案件

之文字為「執行」

案件。 

四、為符合專家對於所

使用之資料來源、

參數等實際評估情

形，爰修正評估「完

整性、正確性及合

理性」之文字為「適

當性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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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七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之評估及

作業程序 

（略） 

四、取得專家意見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

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

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

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

參考，取得或處分有價證

券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

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

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但

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

公開報價或金管會另有規

定者，不在此限。 

(以下省略) 

第七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之評估及

作業程序 

（略） 

 四、取得專家意見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

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

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

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

參考，取得或處分有價證

券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

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

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

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告

者，應依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以下簡稱會計研究發展

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

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

市場之公開報價或金管會

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以下省略) 

一、依據「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第十

條規定修正。 

二、第五條已增訂要求

外部專家出具意

見書應遵循其所

屬同業公會之自

律規範，已涵蓋會

計師出具意見書

應執行程序，爰刪

除會計師應依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

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所發布之審

計準則公報第二

十號規定辦理之

文字。 

第八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略） 

四、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估

價報告： 

（略）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

下列情形之一，除取得資產

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

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

均低於估價金額外，應洽請

會計師對差異原因及交易

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

見： 

(以下省略) 

第八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略） 

四、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估

價報告： 

（略）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

下列情形之一，除取得資

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

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

結果均低於估價金額外，

應洽請會計師依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

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

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

見： 

(以下省略) 

一、依據「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準則」第九條

規定修正。 

二、第五條已增訂要求

外部專家出具意見

書應遵循其所屬同

業公會之自律規

範，已涵蓋會計師

出具意見書應執行

程序，爰刪除會計

師應依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所發布之

審計準則公報第二

十號規定辦理之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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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九條 關係人交易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略）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

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

額達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

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

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

會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

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

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

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依本條第三

項第（一）款及（四）款

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

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

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

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

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

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

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本條第一項規定取得之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

他重要約定事項。 

本公司或本公司非屬國內公開

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有本項前述

交易，交易金額達本公司總資產

百分之十以上者，本公司應將本

項前述所列各款資料提交股東

會同意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

支付款項。但本公司與子公司，

或子公司彼此間交易，不在此

限。 

(以下省略) 

第九條 關係人交易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略）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

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

額達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

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

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

會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

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

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

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依本條第三

項第（一）款及（四）款

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

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

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

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

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

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

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本條第一項規定取得之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

他重要約定事項。 

(以下省略) 

一、依據「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準則」第十五

條規定修正。 

二、增訂本公司或非屬

國內公開發行子

公司向關係人取

得或處分資產，其

交易金額達本公

司總資產百分之

十以上者，本公司

應將相關資料提

交 股 東 會 同 意

後，始得為之，但

本 公 司 與 子 公

司，或子公司彼此

間交易免予提股

東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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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條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或會員證之評估及作業

程序 

（略） 

四、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

證專家評估意見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之交易

金額達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外，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

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第十條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或會員證之評估及作業

程序 

（略） 

四、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

證專家評估意見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之交易

金額達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外，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

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

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

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

規定辦理。 

一、依據「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第十

一條規定修正。 

二、考量第五條已修正

增訂要求外部專

家出具意見書應

遵循其所屬同業

公 會 之 自 律 規

範，已涵蓋會計師

出具意見書應執

行程序，爰刪除會

計師應依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會計

研究發展基金會

所發布之審計準

則公報第二十號

規定辦理之文字。

第十四條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 

（略）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

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

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等

不低於我國主權評等等級

之外國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

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

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

於初級市場認購外國公債

或募集發行之普通公司債

及未涉及股權之一般金融

債券（不含次順位債券），

或申購或買回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或期貨信託基金，

或申購或賣回指數投資證

券，或證券商因承銷業務

需要、擔任興櫃公司輔導

推薦證券商依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以下省略) 

第十四條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

（略）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

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

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

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

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

於初級市場認購募集發行

之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

權之一般金融債券（不含

次順位債券），或申購或買

回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期

貨信託基金，或證券商因

承銷業務需要、擔任興櫃

公司輔導推薦證券商依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價

證券。 

(以下省略) 

一、依據「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第三

十一條規定修正。

二、增加豁免辦理公告

申報項目：信用評

等不低於我國主

權評等等級之外

國公債、以投資為

專業者於初級市

場 認 購 外 國 公

債、申購或賣回指

數投資證券。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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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改選案。 

說 明：一、依據本公司章程第 16 條規定，本公司設置董事 9 至 11 人。

本公司董事會依該條規定，於 111 年 3月 16 日第 1次董事會

決議訂定本屆董事名額為 11 人(含獨立董事 3 人)，任期三

年，自 111年 6月 23 日起 114 年 6月 22 日止。 

二、依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及本公司章程第 16 條規定，本公司 

            獨立董事及一般董事均採候選人提名制，由股東會就候選人

名單中選任之，業經 111 年 5 月 6 日本公司 111 年第 2 次董

事會審查通過獨立董事被提名人資格，本屆董事(含獨立董事)

候選人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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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候

選
人

名
單

被
提

名
人
類

別
被
提

名
人
姓

名
學
歷

經
歷

現
職

董
事

蔡
錫

奇
十
信

工
商

新
鋼

工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等

春
源

鋼
鐵
工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

新
鋼

工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

春
源

鋼
鐵
工

業
(股

)公
司

總
經
理

、

春
原

營
造

(股
)公

司
董
事

等

董
事

吳
美

鶯
政
治

大
學
企

管
系

春
源

鋼
鐵
工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等

連
德

投
資
實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等

董
事

鄭
毅

明
日
本

名
城
大

學

法
律
系

七
星

煙
草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

國
王

煙
酒
專

賣
(股

)公
司

總
裁
等

春
源

鋼
鐵
工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

新
鋼

工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

春
原

營
造

(股
)公

司
董
事

、

毅
帝

(股
)公

司
董

事
等

董
事

蔡
錫

儀
醒
吾

商
業
專

科
學
校

肄
業

春
源

鋼
鐵
工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等

春
源

鋼
鐵
工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安
溪

投
資

(股
)公

司
董
事

等

董
事

李
文

發
日
本

大
學
經

濟
系

春
源

鋼
鐵
工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等

永
光

華
金
屬

(股
)公

司
董

事
、

永
光

華
金
屬

(股
)公

司
總

經
理
、

台
灣

鐵
塔

(股
)公

司
董
事

等

董
事

鄭
毅

宏
日
本

青
山
大

學
美
亞

鋼
管
總

經
理
等

富
巨

春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

新
鋼

工
業

(股
)公

司
總
經

理
等

董
事

蔡
政

廷

紐
約

市
立
大

學

布
魯

克
商
學

院

財
務

管
理

碩
士

AC
RA

工
業
機

械
有
限

公
司
專

案
經
理

、

CY
BE

R 
EX

PR
ES

S 
財
務
管

理
顧
問

公
司

研
究

員
、

新
鋼

工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等

春
源

鋼
鐵
工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

春
源

鋼
鐵
工

業
(股

)公
司

副
課
長

春
原

營
造

(股
)公

司
董
事

等

董
事

德
泰

裕
投
資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不
適
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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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立
董
事
候
選

人
名
單

決
議
：

被
提
名

人
類
別

被
提

名
人
姓

名
學
歷

經
歷

現
職

獨
立

董
事

許
立

銘
淡
江

大
學
會

計
學
研

究
所

管
理
學

碩
士

廣
信

益
群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

會
計

師
公
會

稅
制
稅

務
委
員

會
列
席

委
員
、

新
鋼

工
業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及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等

廣
信

益
群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

春
源

鋼
鐵
工

業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新
鋼

工
業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等

獨
立

董
事

曾
勇

夫
台
灣

大
學

法
律

系
法
學

組

法
務

部
部
長

、
法
務

部
政
務

次
長
、

最
高

檢
察
署

代
理
檢

察
總
長

、

裕
國

冷
凍
冷

藏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等

愛
之

味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春
源

鋼
鐵
工

業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等

獨
立

董
事

林
維

樑
淡
江

文
理
學

院

會
統

系
彰
化

商
業
銀

行
(股

)公
司

總
經
理

等

台
中

商
業
銀

行
(股

)公
司

常
務
董

事
、

台
中

銀
租
賃

事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

春
源

鋼
鐵
工

業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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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案 由：解除本公司新當選之非原任董事競業禁止案，提請審議。 

說 明：一、 依公司法二○九條：「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運範 

             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

許可」之規定辦理。 

        二、 本次新當選之非原任董事及其代表人，可能發生同時擔任與

本公司營業範圍類同之其他公司董事或經理人之情形，惟其

參與經營對公司發展有益無損，應無實施競業限制之必要，

擬請股東常會同意，新當選之非原任董事及其代表人不受前

述競業禁止條款之限制，連任時亦同。 

        三、 若本公司法人董事因業務需要，改派代表人時，併同解除該

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決 議： 

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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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春源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 

回顧 110 年，全球持續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壟罩，台灣也在五月

中疫情擴散，進入三級警戒狀態，所幸下半年疫情獲得控制，大家生

活逐漸恢復正常。

在國際方面，隨著疫苗接種率提高，疫情趨緩，經濟活動逐步復

甦，加上各國財政紓困政策的加持，110 年主要國家及區域的經濟都較

109 年成長。

在國內方面，因疫情尚可控制，加上台商回流效應，海外轉單需

求湧現，出口訂單成長，主計總處將 110 年台灣經濟成長率上修至

6.45%，為近 11 年來最大增幅。

面對 110 年的經營環境，在全體春源人的努力下，公司國內外合

併營業收入新台幣 263.21 億元，合併稅前淨利新台幣 15.61 億元，均

較 109 年顯著成長。

展望 111 年，國內外經濟情勢依然充滿變數，Omicron 變種病毒持

續肆虐、俄烏戰事加劇國際政經衝突及國際原物料價格飆漲，增加全

球通膨壓力，美國聯準會啟動升息並規劃縮表，使匯率波動風險加大，

加上碳中和、中國能耗雙控政策等變數，均影響全球鋼鐵需求，世界

鋼鐵協會預測，全球鋼鐵需求量有望繼續增長 2.2%，達 18.96 億噸。

國內鋼鐵需求方面，受惠於台商回流廠辦興建，科技廠、石化業

者擴廠規劃，都更案件及前瞻基礎建設計劃持續推進，加上機械業訂

單回流、汽車需求增加等因素，支撐鋼鐵市場動能。但俄烏戰事衝突，

中美爭端依舊，中國政策改革，國際原物料價格變化等變數，111 年鋼

鐵市場仍充滿不確定性。

面對今年多變的經營環境，我將與各位春源同仁共同努力，達成

年度目標，並持續落實以下經營重點：

一、掌握市場脈動，依據客戶需求審慎辦料，定期檢視鋼種別及鋼廠

別庫存量，降低存貨週轉天數，避免資金積壓。

二、增加購料管道，尋找具競爭力料源，掌握客戶用料需求變化，提

升辦料精準度，並積極落實逾期庫存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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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鞏固現有客戶銷售，積極開發新客戶，提升市佔率。同時，密切

注意政經情勢及產業變化情形，積極尋找商機。

四、即時掌握客戶動態，定期檢視更新客戶徵信資料，落實帳款管理，

建立安全、合理的經營條件。

五、執行人力規劃，計劃性安排各層級之接替人選。落實輪調機制，

培育多能工人才，並提高關鍵職位技術人員之證照取得。

六、進行設備盤點，並依客戶需求(鋼種/尺寸/規格)及未來加工要求，

進行設備整合，擬定設備汰舊更新計劃，以提升競爭力。

七、持續落實各項防疫措施，維護公司員工健康安全。

最後，感謝各位股東長期以來的支持，也承蒙產業先進對春源的

信賴與照顧。未來，春源仍將持續努力，追求穩健成長與獲利目標，

以回饋各位股東的愛護，更期盼各位股東秉持多年來的支持，不吝給

予指導。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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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一Ｏ年度財務報表(含合併及個體財務

報表)、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派議案，其中財務報表(含合併及個體財

務報表)業經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王戊昌會計師及陳桂美會計

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開董事會造送之各項表冊，經本審

計委員會審核後認為尚無不妥，爰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

二百一十九條規定備具報告書。 

審計委員會負有忠實執行業務及盡善良管理人之責任。 

簽證會計師王戊昌會計師及陳桂美會計師與審計委員會溝通下列事

項: 

1.所規劃之查核範圍、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 

2.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獨立性事項。 

3.關鍵查核事項。 

敬請   鑒核 

此致 

春源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1 年股東常會 

                  春源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 

                  召集人： 

民 國 一 一 一 年 三 月 十 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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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5,667

5,360,763

1.30

0.00

110

1,897,466,553

790,993,837

( )

    110 1,220,617,699

2,020,407,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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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春源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一零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修訂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春源鋼鐵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第二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 E103011  鋼構工程專業營造業 

2. CA01020  鋼鐵軋延及擠型業 

3. CA01030  鋼鐵鑄造業 

4. CA01050  鋼材二次加工業 

5. CA01070  廢車船解體或廢鋼鐵五金處理業 

6. CA01990  其他非鐵金屬基本工業 

7. CA02010  金屬結構及建築組件製造業 

8. CA02030  螺絲、螺帽、螺絲釘及鉚釘等製品製造業 

9. CA02040  彈簧製造業 

10. CA02050  閥類製造業 

11. CA02060  金屬容器製造業 

12. CA02080  金屬鍛造業 

13. CA02090  金屬線製品製造業 

14. CA02990  其他金屬製品製造業 

15. 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 

16. CB01030  污染防治設備製造業 

17. CB01990  其他機械製造業 

18. CD01030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19. CD01040  機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20. CD01990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21. CN01010  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業 

22. CQ01010  模具製造業  

23. CZ99990  未分類其他工業製品製造業  

24. E603020  電梯安裝工程業 

25. E603100  電焊工程業 

26. E604010  機械安裝業 

27. EZ02010  起重工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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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F106030  模具批發業 

29. F111100  建材批發業 

30. F206030  模具零售業 

31. F211010  建材零售業 

32.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33. G801010  倉儲業 

34. I103060  管理顧問業 

35. I199990  其他顧問服務業 

36.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37. 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38.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 

  制之業務 

第三條：本公司因業務需要對外投資，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

四十。 

第四條：本公司得依政府規定對外辦理背書保證事項。 

第五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

外設立分公司。 

第六條：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廿八條規定辦理。 

        第二章    股 份 

第七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柒拾億元，分為柒億股，每股面

額新台幣壹拾元，其中未發行之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第八條：本公司股票概以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經依法

簽證後發行之。 

第九條：本公司公開發行之記名式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

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十條：本公司股務處理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

處理準則」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股票之更名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

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它利益之基

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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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十二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

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之，臨時會

於必要時依法召開之。 

第十三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委託書載明授權範

圍，簽名蓋章委託代理人出席。 

第十四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股份無表決權： 

一、公司依法持有自己之股份。 

二、被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

半數之從屬公司，所持有控制公司之股份。 

          三、控制公司及其從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他公司已發

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合計超過半數之

他公司，所持有控制公司及其從屬公司之股份。 

第十五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 

        第四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十六條：本公司設董事九至十一人，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前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之人數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 

     分之一且至少三人。獨立董事及一般董事之選舉均採公 

     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之候選人提名制度，並應遵守 

     證券交易法等相關法令規範。 

     全體董事所持有本公司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應符合主 

     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 

     查核實施規則」之規定辦理。 

     全體董事選任當時所持有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不足主管 

     機關規定成數時，由獨立董事外之全體董事補足之。 

第十六條之一：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 

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

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

專長。審計委員會之職權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依公

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相關法令及本公司規程之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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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後，證券交易法、公司法、

其他法令及本章程規定應由監察人行使之職權事

項，除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第四項另有規定

外，由審計委員會行之，其決議應有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審計委員會之召集人

對外代表審計委員會。 

第十七條：董事組成董事會，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

事過半數之同意，互推一人為董事長，並由董事長對外

代表本公司。 

第十八條：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

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 

董事因故無法出席董事會時，得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

席。 

第十九條：一般董事及獨立董事之車馬費，不論盈虧必須支付。前

項車馬費及董事長之報酬由董事會參照相關同業及上

市公司水準議定。 

        第五章   經 理 人    

第廿條：本公司得設經理人： 

1.總經理一人。 

2.副總經理、協理若干人 

其委任、解任、報酬及其他相關約定均以契約方式載明，

並由董事會以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

決議行之。 

        第六章   會 計 

第廿一條：本公司每年定自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為一會計年

度，年終總決算一次，並於每會計年度終了決算後，由

董事會造具下列各項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送審

計委員會查核後提交股東會請求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等。 

第廿二條：本公司依當年度未計入員工及董事酬勞之稅前利益，扣

除累積虧損後，如尚有盈餘，應依下列比例提撥： 

一、董事酬勞，以百分之一為上限。 

二、員工酬勞為百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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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二條之一：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累

積虧損，次提 10%為法定盈餘公積，再扣除各項應提

列數額後，如尚有盈餘，除得酌予保留外，由董事

會擬訂分配議案，提報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利；

若全數以現金發放時，董事會得以特別決議方式為

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廿三條：股利政策 

本公司產業發展成熟、獲利穩定、財務結構健全，多年

來致力於多角化高附加價值鋼鐵產品與高科技產業之投

資，以擴大經營基礎。 

董事會擬訂盈餘分配案時，將考慮公司財務結構、股東

權益、兼顧股利之穩定性，除有資金需求外，每年度實

際分配之盈餘佔不包括前期之可分配盈餘（詳第廿二條

之一）百分之五十以上，其中現金股利部份不低於現金

股利及股票股利合計數之百分之十。 

附  則 

第廿四條：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第廿五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第一次

修正於民國五十六年五月一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五十

八年二月廿八日，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五十九年五月八

日，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五十九年七月一日，第五次修正

於民國六十一年一月六日，第六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一年

七月廿日，第七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二年五月一日，第八

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三年二月十一日，第九次修正於民國

六十三年三月十五日，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五年三月

廿三日，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十三日，第

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七年五月廿七日，第十三次修正

於民國六十七年十月廿四日，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六十

八年八月廿五日，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九年六月三

日，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九年六月十日，第十七次

修正於民國六十九年九月九日，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六

十九年十一月八日，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九年十一

月廿九日，第廿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年四月廿四日，第廿

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年五月廿六日，第廿二次修正於民

國七十二年三月十九日，第廿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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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廿日，第廿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三年二月廿四日，

第廿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年三月一日，第廿六次修正

於民國七十四年五月廿八日，第廿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

四年六月十四日，第廿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八月三

十日，第廿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五月三十一日，第

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六月廿二日，第三十一次修

正於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

國七十七年十一月廿一日，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

七年十二月廿九日，第三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三

月三十日，第三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四月廿三

日，第三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五月七日，第三十

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五月二十日，第三十八次修正於

民國八十一年五月廿九日，第三十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二年六月十四日，第四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五月九

日，第四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第

四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第四十三

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六日，第四十四次修正於

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十三日，第四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年六月十九日，第四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

八日，第四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七日，第

四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八日，第四十九次修

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五日，第五十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八年六月十九日，第五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零四年六

月九日，第五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零五年六月十六日，

第五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零七年六月十四日，第五十四

次修正於民國一零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春源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蔡錫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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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春源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一一零年七月二十三日修訂 

第一條：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

依本規則之規定。 

第二條：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

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

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求

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

以代簽到。 

第三條：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

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

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

之意見。 

第四條：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

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

案、選任或解任董事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

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

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

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

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

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

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

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

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

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證券交易

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

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

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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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

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

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

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

入議案。 

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

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

定擔任之。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

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

過半數之董事親自出席，及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

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錄。 

第五條：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五條之一:股東發言，應先將書明出席證號碼、姓名、及發言要旨 

之發言條送交主席，由主席定其發言之先後順序。出席股

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

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股東對於代理人於授權

書內或其他方法限制其權限者，不問是否為本公司所知

悉，概以代理人所為之發言或表決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

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第五條之二:股東發言，每次以三分鐘為限，惟經主席許可者，得延長

發言三分鐘，以延長一次為限。 

第五條之三:同一議案之討論，同一股東以發言兩次為限。股東發言逾

時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隨時停止其發言。 

第五條之四: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

得推由一人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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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

投票計票過程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年。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

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七條：出席股東所代表的股份數額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二分

之一時，主席即宣布開會。如已逾開會時間而出席股東不足

上述定額時，主席得決定延後開會之時間並宣布之，其延後

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 

開會時間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

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

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八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

案(包括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

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

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

議，主席不得逕行宣佈散會。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

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 

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

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

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第九條：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如有股東提議清

點人數，主席得不為受理。出席股數依繳交之簽到卡，加計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於議案表決

時，已達法定數額時，該議案視為通過。 

第十條：討論議案，主席得於適當進程宣告討論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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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

應具有股東身份。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錄。 

第十二條：議案之決議，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

半數之同意行之。 

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

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

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

站。 

同一議案，有與原提案不相併存之修正案或替代案時，主

席得定其表決之次序，如其中一案已獲法定或章程所定表

決權數之通過時，其他不能相併存之議案，即視為否決，

勿庸再表決。 

第十三條：除議程所列議案外，股東提出之其他議案或原議案之修正

案或替代案，應有其他股東附議，提案人連同附議人代表

之股數，應達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否則提案不成立。 

第十四條：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及糾察員 (含保全人員) 應佩帶 

識別證或臂章。 

第十五條：會議進行中，主席得視需要，酌定休息時間。如一次集會

未能結束，得由大會決議於五日內續行集會並免為通知及

公告。 

第十六條：本規則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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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春源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選任程序 

                        一零八年六月二十一日修訂 

第一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除公司法、有關法令及本公司章程另有 
規定外，悉依本程序行之。 

第二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於股東會行之。 

第三條：本公司董事選舉採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之候選人提名   
制度，並應遵守證券交易法等相關法令規範。 

第四條：本公司董事之名額，由董事會依公司章程規定，決議定額席
次。 

第五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複記名累積選舉法，每一股份有與應
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
數人。選舉人之記名，以選舉票上所記之股東出席證號碼代
之。 

第六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分別計算獨立董事及一般董事之選舉
權，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依次當選。 
如有二人或二人以上得權相同，而超過應選出名額時，應由
得權相同者抽籤決定之，如得權相同者未出席時，概由主席
代為抽籤。 

第七條：董事會應負責製備董事選舉票。選舉票應加蓋董事會印章，
並填明選舉人之股東出席證號碼及選舉權數。 

第八條：選舉開始前由主席指定記票員若干人，並徵求出席股東若干
人為監票人，如出席股東無人應徵為監票人時，得由主席逕
行指定之。 

第九條：選舉用票櫃應由董事會製備，票櫃應於投票前由監票人當眾
開驗。 

第十條：選舉人填寫選票時，應以毛筆、鋼筆或原子筆於選舉票之「被
選舉人」欄書明被選舉人之被選舉權數。 
股東以電子投票方式行使選舉權者，應於本公司指定之電子
投票平台及方式行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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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有下列任一情形之選舉票，一概視作廢票： 

一、未經投入票櫃之選舉票。 

二、非本公司董事會製備或未加蓋本公司董事會印章，或未
填明選舉人之股東出席證號碼及選舉權數之選舉票。 

三、選舉權數未經選舉人填寫之空白選舉票。 

四、填寫被選舉權數以外另夾寫其他圖文、符號，或不明事
物之選舉票。 

五、填寫字跡模糊不清致無法辨認之選舉票。 

六、已填寫之被選舉權數，經塗改之選舉票。 

七、分配選舉權數合計超過選舉人持有選舉權數者。 
另合計選舉權數若少於選舉人持有選舉權數，則不足之
權數視為棄權。 

第十二條: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應由主席當場宣布董事當選
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
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
起訴訟者，  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三條: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分別發給當選通知書或於公開
資訊觀測站公告當選情形。 

第十四條:本辦法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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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董事持有股數狀況表 

(一)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暨股東名簿記載持有股數明細表 

職 稱 應持有股數 股東名簿登記股數 

董 事 20,724,972 股 129,985,975 股 

註：停止過戶日：一一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二)董事持有股數明細表 

職 稱 姓  名 股東名簿登記股數

董事長 蔡錫奇 24,610,799 股 

董事 李文隆 30,000,000 股 

董事 鄭毅明 17,179,211 股 

董事 蔡錫儀 17,844,010 股 

董事 
安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文發) 
5,453,557 股 

董事 
富巨春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鄭毅宏) 
20,728,751 股 

董事 
連德投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美鶯) 
7,021,445 股 

董事 蔡政廷 7,148,202 股 

獨立董事 曾勇夫 0 股 

獨立董事 林維樑 0 股 

獨立董事 許立銘 0 股 

註：停止過戶日：一一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附錄十 

本次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每股盈餘及股東投資報

酬率之影響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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